采购需求
一、基本要求

1、功能要求：污水站运营管理（西门院区）。
2、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。服务期内若供应商服务未达到医院污水处理站处理相关标准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向供应商追偿；任何一方需要提前终止合同时，须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对方。

3、服务地点：西安市儿童医院西门院区污水站。

二、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标准

适用规范符合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18466-2005中预处理标准；《医院污水处理设计规范》；《医院污水处理技术指南》；《医院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》均以最新版本为准。

三、服务指标的具体要求

污水站运营管理（西门院区）。
四、验收标准
验收依据：完成环保等相关部门各项检查及院方实时监督。


